
案血喋員海華兩

省長班納 
tb身歷史 

年靑有爲白手興家 

(
雪
訊)
单
詩
省
省
長
於
年
日
覚
次
公 

開
評
瑜
巾
，
對
観
光
始

MI1
局
長
烏
瑞
方
替
泡 

所
著
之
傳
記
「
班
納
奇
妙
的
tt
界
二
書
,1 

深
感
與
趣
，
幷
玲
望
推
薦
給
卑
詩
省®
 
一 居 

民
閱
讀
、

作
者
以
最
活
動
的
筆
法
，
寫 

ll,l 班
納
個 

人
生
活
背
景
及H
政
治
生
涯 
姑
且
叙
述
在 

早
期
，
班
納
僅
以
三
百
五
十
元
購
屋
起
家
， 

及
兩
項
五
金
生
意
爲
本
之
經
歷
。 

這
曾
白
手
起
家
慘
淡
經
營
的
經®
，
對 

年
胄
人
，
將
是 - 
個
十
分
值
得
效
法
的
例
子 

班
納
認
爲
乃
一 
個
傑
出
的
公
僕
，
而
能 

利
用
阵
間
從
事
寫
作
，將
更
可
以
的
會
生
活 

的
情
趣

5

因籬巴發生傷人案 

鄰居賠欵力.千餘元 

(
裳
訊)
卑
詩
省
高
等
法
院
週
叫
判
次 

住
於
列
治
文
物
活
路
五
百
伍
十
宣
號
之
老
人 

米
羅
格
拉
，
因0
傷
害
影
响
其
工
作
能
力
， 

應
獲
得
五
千
三
百
伍
十
四
元
之
賠
或
。 

米
羅
格
拉
，
現
年
七
十
歲
，
住
匕
址
， 

與
鄰
居
爲
籬
巴
小
泉
而
發
生
爭
吵
，
眼
後
竟 

至
神
生
衝
突
，
被
部
居
擊
傷
左
眼
附
近
，
幷 

便
腦 

jlilll
經
之
一
郁
咲
傷
害
，
因
而
向
法
院
提 

.,II 訴
訟
案
經
高
、等
法

'$<. 法
一
日
麥
林
坦
察
理
， 

謝
爲
被
吿
所
受7
傷
害
，
已
，影
响
我
生

-, ̂情 

緖
及
工
作
能
力
，
故
判
鄭
居
應
賠
償
上
江
金 

額
，
雖
然
該
隣
鹿
稱
係
出
於
自
布
，
但
法
官 

認
爲
其
行
動
早
已
超
出
正
常
防
衛
範
圍
。 

騎
刼
加
航
班
機
兇
犯? 

法院提控七大罪狀 

( 
卡
城■
含
大 

61
個
)
上
週
依
刼
持
加 

拿
大
航
空
公
司
噴
射
客
機
之
暴
徒
於
週
四
在 

亞
省
法
院
彼
控
七
大
罪
名
，
其
中
四
項
均
可 

判
終
身
歐
、
•

一
一
十
七
哉
之
暴
徒
侯
立
，
干
上
週
五
一
卜 

午
使
用
武
雅.
劫
持
加
航
俄
由
雲
市
飛
往
多 

朋
度
之
八
一
二
次
班
機 
要
求
縄
駛
員
飛
離 

加
拿
大
，
砲
要
求
現
金
一
百
五
十
萬
元
，
後 

在
卡
城
被
機
上
人
員.，
乘
其
不
備
，
舉
昏
被 

捕
。

咳
犯
出
現
亞
省
法
庭
僅
約
伍
分
细
即
被. 

法
官
的
令
即
還
監
串
，
在
輪
聽
控
訴
畤
，
核 

犯
懊
喪
的
低
頭
站
着
，未
潑
囁
言" 

價値兩仙加阈郵票

拍寶價二萬五一
尤

(
，多
朗
度
訊)
一
張
一
八
六
八
年
絶
版 

，而
額
兩
仙
之
綠
色
加
拿
大
郵
票
，
已
山
週 

三
在
多
明
度
祭
行
一
次
扣
賣
中
，
被
.-
紐
約 

商
人
，
以
兩
政 
伍
千
元
之
地
髙
價

11/5 去
。 

在
加
拿
大
由
匕
时
紐
約
經
紀
商
人
林
門 

在
這
次
拍
世
中
擊
敗r
倫
敦
办
紀
本
公
司 

總
裁
兼
總
經
理
麥
母
兩
萬
兩
千
五
百
元
之
次 

高
價
而
獲
該
郵
票
。

過
去
加
拿
大
郵
票
售 
超
高
價
格
是 
一 

張
十
二
仙
之
郵
票
，
傅
債
爲
兩
茁
一
八
仟
元
，
)

一
况
好
轉
。

，廿
七
歲
的
充
手
海
貝
周
曼
柳
立
即
遭
警 

方
速
捕
，
經
省
法
院
定
週
一 
判
刑 

郵局聘弍千臨時工人 

.(
云
訊
一
雲
埠
郵
局
决
定
於
今
始
聖
誕 

.
節
期
間•
僱
用
兩
仟
名
男
女
臨
河
工
作
人
員 

帮
忙
，內
部
分
同
人
每
小
畤
工
資1

元
七
咲 

:£.: 分
，
送
信
及
收
信
者
俗
小
時
兩
元 

一
二
本
埠
賀
成
街
伍
四
九
號
加
拿
大
人
力
部 

1
於
今
日
上
午
八
時
卅
分
至
四
時
卅
分
接
受
申 

.請
人
歓
記
，必
需
携
帶
社
會
工
作
唁
， 

%
雲埠發生眩宗火警 

:
警官消防員同受傷 

i

v..-(
雲
訊

：>

本
埠
緬
街
三
干
五
百
號
街
位 

渔
生
大
火
，
燒
晚
兩
棟
商
業
房
產
。
兩
名
消 

一
防
人
員
受
傷
。

「

一
名
瞥
宫
勃
蘭
德
背
部
受
傷
。另
一
消 

一
防
人
負
尼
里
脚
踝
扭
傷
。
，.
： 

，

緬
街
三
五 
丁一 
號
的
一 
家
瞌
育
用
品
販 

■
中
心
及•
一
家
打
撈
公
司
均
遭
焚
燉
，
損
失 

一
慘
重 
0;
二

「

」
，，.
「 

-

1;
該
次
大
火
於
夜
晚
十
一
時
發
生
，
共
出 

動
二
十
四
名
消
防
人
員
搶
救
。

本
埠
四
十" 
街
西
二
二 M
號
住
屋
廚 

房
亦
炉
淸
展
三
時
發
生
火
於
據
估
計
損
失
亦 

頗
重
。劫銀行傷警察重犯 

自殺後法院批銷案 

(
雲
訊)
曾
槍
强1

各
警
裆
後
自
殺
的 

二
十
四
以
銀
行
搶
捌
犯
索
喜
爾 
所
有
被
控 

罪
狀
已
被
省
法
院
撤
消
。

唐
喜
爾 W
于
九
月
二
十
九
日
與
另
一 
闪 

犯
換
穿
衣
服
俊
， 

1-1-1
市
在
敗
獄
逃
脫
，
他
共 

被
控
告
十
四
頂
罪
狀
，
包
括
捎
掷
銀
行
，
股 

聞
，破
門
入
屋
及
逃
猴
等
罪
。

.
省
法
院
曾
將
索
喜
爾
的
案
件
提
出
，依 

應
辦
哀
續
予
以 
撤
消
。

、
.雷
索
喜
爾
的
名
字
在
法
庭
提
出
後•
山 

一 名
肋
理
檢
察
官
李
琪
要
求
要
其
所
有
罪
状 

撤
消
，
立
即
由
法
官
安
徳
遜
作
無
條
件
的
同

過
三
天   

81>,
行.
，
始
返
抵
雲
港 

一
四
十
成
的
華
藉
海
貝m
痺 

山
(
譯
貧)
，
被
剌
傷
多
處 

，
立
即
送
醫
院
急
救
。

據
警
方
表
示
，
施
齊
山 

一
於
週
一
與
另
一 
華
情
海
貝
周 

一
曼
柳(
譯
音 
毆
鬥
後
，
身 

受
重
傷
，
經
電
報
求
救
後
， 

一34

美
國
輪
船
立
即
派
送
一 

名
醫
生
上
船
意
救
。

傳
後
輪
己
在
北
雲
高
華 

碼
頭
雄
泊
，
受
害
者
己
送
雲 

.埠
中
央
醫
院
用
，
日
前
情

4̂
 傷 *̂*  者 醫

一

.■.<
「(
4
亜
)
灯
平
洋
外
七
百
海^765"  

飲
發

<1:
海
員
喋
血
案.，
一 名
華
務
海
員
己
被 

一
送
入
雲
坤
中
央
醫
院
急
救
，
男
一
行
兇
海
員 

亦
己
被
北
雲
高
堂
省
法
院
宣 
*! 
兇
般
罪
。 

該
艘
「
世
界
總
統
號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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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貨
輪
，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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爹4
三
  

*
』限仙

注

二 

K

西
貢
書
，.洒
露
消
四
柬
浦
寨
曾
要. 

: 
楠

爨

網
求
美
需
輝
空
軍
卷
排.

在
過
去
音
声
 

二
談
目
暮
貿
易
剃
題
二*$! 喘
譽
加
義
往
柬
國
北
部 

"
二
，
:-/
!
:

二
匸
二
二
；

;.;.#
 襲
盘
皆
樣
。
；
一:

」

」 

:

斯
德
哥
澧

澤
号)
潸
麋
1

一另
有
共
雑
一
一
壬
人
，
豪
金
邊
府
外 

部
長
摩
理
江
浚
緩
繰
脣
在

-llf:
--rs 
浄
殺
談
話
圍
約
匚
一
里
的
而*

;

:

 

"
謂
美
國
正
自
曇
向
蘇
聯
購
買
煤
油
、輸

一

.
：

、天
美
國
：

t
i
l
」
，

一-

一
-

&

丹
選
 B

 魂
士
兩/

二
已
轉
一
：

|8.;顯不您心贮忍番 

程
赴
应
英"

1

腕
其
他
城F

談
判
貿
一
：：湧用书凑大俄̂
爲 

嚙
覺
達
彎
場
鳴
虐
如
一
，强
但
畳
働
滿
聿
錯
誤: 

•
to
及
天

漠融總■
感
續
〔
個
精
^

-::-g
滿
靠
加
姿
大
社
軍
家
任
哈
佛
大
、 

^
 強
談 ̂

 受   

!!̂
^
謂
W

二
學
教
授&

任
鲁
駐
日
大
應
愛
雲
雷
士
巧 

(求遣
瞳
遡
w

方
虎
一
二
一
:

匕
爾
昨
在
亜
間
鬟
證
話

‘謂
夷
總
統
匿
臣
単 

îl̂
^̂

—.:
1

，
是)
種
錯
誤
，
幷
？

匿
臣
突
然 

將
時
濡
 
il̂

ls 他
積
   

町
宣
佈
訪
問
廿
多
年
來
與
美
敵
對
的
國
家•
在 

.
討
灌
手
掾
说
，
適
時
，
以
何
匿
臣
親)
亞
洲
人
的
吸
光
之
卜
，
似
覺
我
們
幼
稚
和
不 

自
簽
訂
美
蘇
貿
身
合
約
。

^
j
^
^
....... .V. '"-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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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i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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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如
南
越
她
隊
探
柬
，
亦
可
能
加.派
毋
兵
： 

- 
隊
方
防
决
找
姿*
黑
能
栗
：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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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薩
度
他
核
爆
議
驗
之
一4
中
國
政
府
幷
再
度
聲
感
不
論
在
任
何
時
期
及
任

101 情
况
之F
,
中( 

▼

户
m
m
 

■
.
.
:

華
盛
頓
美
腫
施
于
能
，委
員.會
昨
曾
宣

116
中
國
昨
星
期
四
晨
在
囁
部
立
諾
隔
試
驗
地
面 

齢
核

”丈
乘
眼
即
祈
視
奮
磨
二
對
麟
黄
色
炸
靄
的
威
力.
"

« 屆
世
界
游
泳
比
賽
丄

0
 國6==*=^屈0

1
1
3
6
 

*
造
的
娄
岬
曇
诵
 

a
^
a
e
 

-

學

標

緯

腸
■
"
 

篌
定
原
在
雲
高
華*
行
的
士 
屆
亜
界
圭
 

。關
試
核
間
明
，
展
開
产
塲
融
力
的
活
戰
。■

金
勘
虹
昭
一
，电
一
芽
竺
獻
吸
在
南
斯
拉
夫 

1
1
1
1

—̂̂̂̂ 

力
主
張
保
留
台
飛
我
帝
位
，
十
月
廿
五
日 

隆
界
游
泳
盛
會
在
此
简@
决
，
以
七
票 

—

拖
延
聯
國
大
會
當
開
除
合
輕
 
暫
五
！

萊F

g

 

一
汲
处
部
涼
取
塩
階
舞
灣
諦
強
离
窓5

h
加
釜
安
清
蓮
的
第
代
表
曾
指
 

瀚
地
而
単
滋
通
消.息
，.湛£•
虚
避9
遮
謂

-V:
，
粉2
三+
三
供
給
協m
，
作8
围
視
，
帽
影 

窗
L

致
琴
基
避
，
謂
逸 

版
的
訓
示 W
不
論
如
何⑶
函
朗
的
爆
核
政
超
冬 

,:

七
音
签
用
漫
襲
蜉

||
|!®

:

「 

82 貯y

stx

B1.督
地
又
稱
許
中
國
面
文
吿
曾
心

/{11! 感一 

R
.
一
到
蟹
奮
标
快
，
但
痴
制
堤 

is:;
摩
象
斯
已
允
筹 

，不  
 

^
 這
用
破
湾
理
独
 1

11
一
核一 

一
相
國
皆
加
緊
叫
造  

 

:/?:
关
量
布
儒
叶
種
武
崙
遮 

可一<
・
安
致.&
際
謂
異
中
國
的
立
塲
己
表
明
淸

一
楚
，
他
齐
指
實EJ

冉
地
的
攻
擊
。

:

1

閣

龙

皆

金
I

 飞
被
一
情
濛
 

j

人
指
直
，
但
謂
他
不
是
秤
擊
，他
是
筒
求
巾

一
實
際 
認
爲
簡
直
不
應
這
樣
子
辦
事
。

J6nlii
若嚴疗
東政̂
^
線箍急二 

郁
南
爱
美
軍
求
援
上 

一C
H
  

X;
如
美
社
電
)
東
新
塞
現
受
熏 

.大
鹏
九
之
占
日
徽■
求   

*
越
咳
援
工
程
師
及 

大
炮
，ZS

一
謀
侬
挑 ̂
通
被
困
在
北
部
前
線
僖 

急
政
府

<..;
蛇
知
爵
線
。

--./
:•-.
一• 

£
據
与
方
報
鑫
..
柬
國
高
級
官
員
昨
晚

里
有
爾
感
授
翥
出
有
等
國
家
如
日 

本
次
印
度
池
已
覺
得
他
們
的
防
禦
力
量
脆
弱 

•
不
可
樓
，5:
認
定
將
要
設
法
增
强
其
自
衛
的 

軍
事
地
位
，
他
們
甚
中
可
能
想
到
要
獲
得
有 

自
備
的
核
口
武
器
。

一 

雷
氏
乂
稱
；
中
國
人
現
以
爲
我
們
型
備 

-
讓
步
一
，
但
實
際
不
然
，
美
國
人
民
』
希
望
獲 

:
:

心
… 

得
迅
速
的
效
果
，
可
爲
在

8''.
前
的
情
况
之F
 

由
金
邊
麻
飛   

);<
嫁
簧
，
要
求
的
越
噌
援
一
零 

伍
厘
咪

IJ:
徑
的
木
炮
卅
六
門
，
漣
同
炮
弃
及
歓
土
巧
爾
択
授
曾
等
作
有
關
東
南
亞
問 

工
長
一
替
令
計.徵
恐
人
。

■■'■:•
「

、北.越
軍
現
底
斷
絕
證
邊
府
宾
去
月
派
駐.

北
部
前
線
败
府
聲"
一萬   

^:
之
間"
鑾
八
號
公
.. 
雙
鸟
看

“

&

 蓬
讓
 

1'
噂

》
学
游
泳
協
會

,
:■(

，
有
些
事
情
匿
臣
是
不
能
達
到
目
的

3

•n.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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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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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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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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